池州市地方标准编制说明
	标准名称
	主要作物化肥限量施用技术规程

	任务来源（立项计划号）
	池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2024年第二批池州市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池市监函〔2024〕57号）文件

	负责起草单位
	池州市农业科学院（池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单位地址
	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长江大厦

	参与起草单位
	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池州市清溪环境科技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标准起草人
（全部起草人，应与标准文本前言中起草人排序一致）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
	职称
	电话

	1
	张玲霞
	池州市农业科学院（池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正高级农艺师
	15905666156

	2
	纪根学
	池州市农业科学院（池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副院长
	高级农艺师
	18156632125

	3
	吴新德
	池州市农业科学院（池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土肥站站长
	研究员
	18956617001

	4
	万含帅
	池州市清溪环境科技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技术负责人
	
	15159890791

	5
	胡佳贵
	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
	副主任
	高级农艺师
	15705661388

	6
	赵文
	青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土肥站站长
	农艺师
	18056656733

	7
	王慧琴
	贵池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农艺师
	13865668282

	8
	邱祥松
	池州市农业科学院（池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高级农艺师
	13905660654

	9
	朱慧芹
	池州市农业科学院（池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农艺师
	18956699957

	10
	钟国花
	池州市农业科学院（池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农艺师
	18956699908

	11
	彭东东
	石台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农艺师
	17756620579

	12
	鲍赛红
	贵池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农艺师
	15956632727

	13
	许春生
	东至县尧渡镇农业技术推广站
	
	高级农艺师
	18656662618

	14
	朱国英
	池州市农业科学院（池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高级农艺师
	18956681719

	编制情况

	1、编制过程简介

	2024年6月5日，收到池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2024年第二批池州市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池市监函〔2024〕57号）文件后，成立标准编制小组，由池州市农业科学院（池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张玲霞负责，成员有纪根学、吴新德、万含帅、胡佳贵、赵文、王慧琴、邱祥松、朱慧芹、钟国花、彭东东、鲍赛红、许春生、朱国英。
标准起草过程：2020年以来，池州市农业科学院（池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负责全市的化肥施用定额制试点和推广工作。根据《安徽省化肥施用定额制指导意见（试行）》要求，按照“先行试点、先易后难、稳步推进”的原则，全市试行化肥施用定额制分阶段推进：2020年－2021年为试点阶段，出台了《池州市主要作物化肥施用定额实施意见（试行）》，先后在贵池区、东至县开展试点；2022年－2023年为示范推广阶段，期间对《池州市主要作物化肥施用定额制参考指标（试行）》进行了修订完善，出台了《池州市主要粮食作物和果菜茶化肥用量参考定额限量指标（修订）》，并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示范推广，年终开展绩效评价，圆满完成政府绩效考核目标任务，为起草本标准制订奠定了数据基础、提供了实践经验。2024年5月，编制组根据田间试验、试点、示范的基础数据，确定了本项目涉及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路径、定额施用限量值、肥料运筹等，申报池州市地方标准并成功获批。获批后，编制组成员对标准内容与技术参数开展多次讨论与修改，形成《主要作物化肥限量施用技术规程》征求意见稿。

	2、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必要性：
1.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化肥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在促进作物生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有效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但在生产实际中，局部地区仍存有过量施用、盲目施用等现象，这与“节本增效、环境友好”施肥理念相背离。
2.防治化肥面源污染的需要。过量施用化肥也是导致水体氮、磷污染的重要原因之一。减少因过量施用化肥投入带来的氮、磷污染势在必行，是落实“水清岸绿美丽长江经济带建设（池州段）”迫切需要。
3.推进化肥施用标准化的需要。目前，农业农村部针对科学施肥制订了水稻、玉米、小麦、油菜等主要作物单质氮肥定额用量等行业标准，但在应用于池州市主要农业作物生产时，由于区域性差异，并不能完全适用。同时，按照现有的一些技术规范，仍难以确保我市主要农作物施肥指导需求，急需制定适合我市的化肥施用技术规范。
4.实现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三角区域要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杭州市在长三角已率先启动化肥限量使用技术规范，我们也要顺势而为，贡献池州力量。
意义：
1.全面推行化肥施用定额制，引导农民限量施肥，可减少甚至遏制过量施肥等现象，减少不合理的化肥投入，有利于农业节本增效、增加农民收入。
2.实行化肥定额制，即通过制定主要作物化肥投入最高限量标准，综合采取免费测土、科学配方、合理替代、精准施肥等措施，可在确保作物产量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减少化肥的不合理施用，减少化肥农业面源污染，助力乡村振兴。
3.有利于提升化肥施用标准化水平，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保障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

	3、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一）参考依据
本文件为推荐性标准。文件编制遵循“先进性、实用性、统一性、规范性”的原则，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与现行的法律法规、标准没有冲突。主要根据国内相关标准、我市种植业化肥减量生产实践以及已有研究论文、科研成果等确定。主要参考依据标准：
GB/T 33469 耕地质量等级
NY/T 3696 设施蔬菜水肥一体化技术规范
（二）标准主要内容确定的依据
（1）肥料限量标准
参照安徽农业农村厅印发的《安徽省化肥施用定额制指导意见（试行）》（皖农土〔2020〕117号），《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全省主要粮食作物和果菜茶化肥用量参考定额限量指标（修订）的通知》（皖农土函〔2023〕783号）等文件中主要农作物化肥定额制施用标准，结合我市土壤本底条件及目标产量，根据不同农作物养分吸收、积累规律及养分利用率，确定我市主要作物的氮、磷、钾施用限量值。
（2）施肥运筹管理
施肥时间及方法依据《2023年池州市主要农作物科学施肥指导意见》。

	4、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论述（详细说明）

	主要条款的说明：
本文件规定了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施肥原则、耕地质量等级划分、定额施用限量值、肥料运筹。
1.规定了施肥原则。主要是通过“测、替、改、调”，减少化肥投入。
2.规定了定额施用限量值。“每增加100公斤产量所增加化肥施用限量”：作物化肥施用限量随着作物目标产量或实收单产的增加而增加，如早稻的目标产量为400公斤/亩时，化肥定额施用限量（折纯量）22公斤/亩；当目标产量为500公斤时，化肥定额施用限量（折纯量）25.2公斤/亩，即在规程设定的目标产量基础上，每增加100公斤产量则化肥施用限量（折纯量）可增加3.2公斤/亩；或早稻实收亩产500公斤时，化肥施用量（折纯量）≤25.2公斤/亩都是合理的。
3.规定了肥料运筹方法。每种作物对养分吸收都存在养分吸收临界期和最大效率期。肥料运筹就是根据作物养分吸收规律，把握两个养分吸收高峰期适时施肥，结合有机肥替代，可显著提高化肥利用率，节省化肥用量。如大田水稻养分吸收分蘖期、幼穗分化期，那么在肥料运筹时，增施蘖肥、穗肥，不仅可搞高化肥利用率满足化肥施用限量要求，而且有助于构建高产群体，促进水稻生产绿色高效。
试验验证的论述：
项目组成员根据所承担项目的大量试验数据、发表的科研论文和取得的科研成果，结合池州市农业科学院（池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等基层技术人员多年的生产经验，通过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新型肥料应用、有机肥替代等技术措施及农户施肥调查，为本标准的适用性、科学性提供了生产应用验证。

	[bookmark: _Toc464902852][bookmark: _Toc465074266][bookmark: _Toc464905613][bookmark: _Toc464905557][bookmark: _Toc464905809]5、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本标准未涉及任何专利。

	[bookmark: _Toc465074267][bookmark: _Toc464905810][bookmark: _Toc464905614][bookmark: _Toc464905558][bookmark: _Toc464902853]6、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省内无类似标准发布，因此本标准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开创性。

	[bookmark: _Toc464902854][bookmark: _Toc464905811][bookmark: _Toc464905615][bookmark: _Toc465074268][bookmark: _Toc464905559]7、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所有编写人员通力合作，相互协调，充分讨论，广泛吸纳不同意见和建议。因此，本标准的编写无重大意见分歧。

	[bookmark: _Toc464905812][bookmark: _Toc464905560][bookmark: _Toc465074269][bookmark: _Toc464905616][bookmark: _Toc464902855]8、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实施日期等）

	由标准起草单位负责编写实施标准的宣传学习资料和技术培训工作。在标准的宣贯过程中，通过各类媒体，网络宣传使用相关标准化知识，在相应的农场、合作社、农技站等企事业单位进行宣传，在科技下乡、高素质农民培训和会议上进行宣贯。

	[bookmark: _Toc464905813][bookmark: _Toc464905617][bookmark: _Toc465074270][bookmark: _Toc464902856][bookmark: _Toc464905561]9、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bookmark: _GoBack]无

	[bookmark: _Toc464905814][bookmark: _Toc464905618][bookmark: _Toc464902857][bookmark: _Toc465074271][bookmark: _Toc464905562]10、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